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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巨大的扫黄风暴，像龙卷风一样席卷中国大地，来势之凶猛，远超历次的同类运动。自从东

莞出动六千警力首先发动扫黄运动以来，其它各地纷纷跟进，山西出动了三万二千，贵州一万

五，成都六千五，天津四千，青海西宁一千，湖南衡阳八百，还有青岛的“风暴 1 号”行动，以及

浙江，海南，广州等地的“东莞式扫黄”等等。 

然而，无论来势有多凶猛，业内人士仍然普遍认为，这阵风再大也会刮过去。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性服务行业中存在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将其合法化。之所以要这样做，

其前提是因为以往的经验证明，无论抓多少人，免多少职，性服务本来就禁不住，起码用一窝蜂

式的扫黄运动解决不了问题，扫了这么多年，却越扫越黄，到了现在反而变得更加明目张胆、肆

无忌惮。 

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进一步深入和公民个人空间和自由度的扩大也为性服务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更

多的空间，扫黄不可能去改变市场化和个人空间的发展趋势，因此才会越扫越黄，解决的办法是

在顺应市场规律和尊重个人尊严的基础上对性服务进行管理。 

目前在大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社会中，性服务都是合法或局部和有条件合法的，有些国家

把性服务限制在合法的红灯区内，有些国家规定可以主动出售性服务，但不许主动提出购买，因

为前者理论上讲是自愿，后者则有可能是强迫。就连一向被西方国家看作管控过于严格的新加

坡，都有合法的红灯区。 

之所以合法化，是因为合法的性服务能为社会带来至少八个方面的好处： 

第一、保护妇女权益。对妇女来说，性服务虽然是一个高收入的行业，却冲满了风险，她们面对

的是拐卖，暴力，超时工作，和没有任何福利保障。由于是非法，她们有了问题更是连说理的地

方都没有，因此，性服务合法化的最大受益者是从事此行业的女性。 

第二、改善公共健康。中国性病泛滥成灾，恐怕一个原因是通过性服务人员和性服务场所的传

播，合法化可以加强对性服务人员和场所的定期检查，对各种性病的及时预防和治疗，断绝性病

的传染渠道，以及在发病后对传染渠道的追踪调查，特别是对艾滋病的防治会有帮助。 

第三、有效治理腐败。非法性服务带来的不仅是公务人员利用公款和上班时间成为非法消费者，

更重要的是官商勾结带来的政府管理层面的黑洞。被巨额利益所驱动的政府管理人员常常参与到

非法经营之中，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合法化带来的信息公开和照章办事，会铲除公务人员作

弊和以权谋私的制度漏洞，从而有利于改善政府的形象。 

第四、促进法制建设。对性服务行业的合法化不是对现有的色情行业放任不管，正相反，合法化

是为了加强管理，无论是从公共卫生，劳动者权益，还是税收政策的角度，政府的立法和执法的

力度都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从长远来说，法制的加强比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对整个社会的治

理会起到更积极的作用。 



第五、增加政府税收。合法化之后，性服务经营者与其说心惊胆战地非法贿赂政府官员，倒不如

心安理得地合法纳税。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也可以坦然地向经营者合法征税，并用此收入提供公

共服务，一切都在明面上，百姓也更容易接受。 

第六、提供就业保障。性服务工作者在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些人的就业，不光为自身提供

了发展的机会，还为她们的家人带来了不菲的收入，并且带动了其它消费产业的发展。有人说性

服务工作者大都为自己从事的职业感到羞辱，那是因为社会舆论造成的，如果她们的行业被社会

合法承认，自然会减轻她们那种见不得人的心理压力。 

第七、维持婚姻的稳定。合法的有偿性服务，还可以减少由满足性需求而产生的婚外情甚至是婚

姻的破裂。有偿性服务是钱与性的公平交易，双方不必掺入感情的成分，从而使当事人的婚姻感

情不受到致命的损害。对婚姻的另一方来说，与其说忍受自己的配偶陷入即有性又有爱的婚外情

之中，倒不如接受其与不认识的人的有性无爱完事走人的性服务。 

第八、减少性暴力案件的发生。妇女历来是暴力强奸的受害者，虽然强奸发生的动机有很多，但

性冲动和没有发泄渠道恐怕是其中重要的原因。有美国学者研究发现，性服务的合法化可以有效

减少至少百分之二十五的强奸案。因此，合法的性服务不仅能使从事性工作的妇女得到更多的保

障，还能使所有妇女获益。 

总之，如果动辄就抢占道德的制高点，就很难给性服务的存在留有任何余地。然而，对性服务的

讨论，不应该只是道德的讨论，更应该是一个公共政策的讨论，前者很容易让人得出非白既黑的

结论，后者则是一个对利与弊的论证和决定取舍的理性思考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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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疯了，为什么我的评论总被删除？？？这个删不删？？？ 

博主的言论看似理性，但其中荒谬的成分实在有点多，我们就如博主所愿，抛开道德制高点问

题先不谈，但即便如此，中国性服务问题依然是十分复杂的。 

首先，性服务通常来说是一个关于女性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忽视男性性服务者群体。另外，假

设我们讨论的群体就是女性，那么性服务的过程通常意味着男性的单方面性满足，在这个过程

中，性是单向度的，性服务者出售的是身体，或者说是身体的使用，不是我们通常我们所理解

的“性”。性服务过程中的男性性权和支配问题是女权主义者讨论的重点，不仅是道德论域，也

是无可回避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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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你说卖淫合法可以维持婚姻稳定和减少性暴力更是莫名其妙！虽然性欲望是人的基本需

求，但这个与吃喝拉撒是不同的，人不吃饭会死，没听说过谁没有性生活就没命的。所以

“性”在这个意义上充其量只是人们生活的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博主的意思是为了保护更多

的女性不被性侵或者背叛，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帮女性牺牲自己满足那些容易性冲动男性的欲

望，这就是妓女存在的意义？博主还真是一屁股坐在了雄性一边。 

另外，博主所谓“性服务合法化可以减少至少百分之二十五的强奸案”是什么研究发现的，数据

从何而来？可信度是多少？按照这个说法，我也可以找到很多研究得出结论说“性服务是否合

法与强奸案的发生率没有直接相关性” 

最后，当下中国性工作者的困境的确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无论是性病的防治还是保护性服务

者权益都可以从一个更具体的政策和法律层面上去谈，完全不必归结于性服务是否合法这个问

题本身。不能因为存在一些问题无法彻底解决，就干脆一股脑的将其合法化，这是两个不同的

问题，不是一句合法不合法就能够解决的。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环境不同，解决此类问题绝

对不能一以概之。 

博主以上的观点可以说十分缺乏对中国问题的一个深度反思，建议博主看看《21 世纪中国人

的性生活》和《性契约》先扫扫盲，之后再对此类问题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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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说的有道理。在此学生想补充几点： 

 
1、行政力量永远不可能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终极方案。解决社会问题的终极方案是社会选择

本身，也即人性的回归与自我选择。这种方式更加文明和现代。 

 
2、现在看来，政府并不是在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是在强占道德制高点。因为在道义面前，如

果执政合法性是缺失的，那么道德制高点根本谈不上“抢占”，因为“抢占”的资格首先是缺位

的。现在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对道德制高点的“强占”，也即在常识上故意装糊涂，同时凭借既得

行政力量去强占“正确”和“正义”。与其看谁更“道德”，我们不如逆其道而行之，看谁更“不道

德”。 

 
3、从社会进步与道德进步的角度上看，乐观来说，人类性交易的自觉消失应该是个时间问

题，但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甚至几百年。我认为应当首先实现性交易的“非罪化”，而后通过

社会进步逐步规范、减少直至取消性交易，先逐步规范、后立法禁止。也就是说，性交易的消

失不能依靠单纯的行政干涉，而应当依靠社会进步。虽然过程漫长，但只能被动等待。在人性

选择面前，可能几乎没有主动的对策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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